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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粤商务服函〔2025〕104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 2026年省级促进开放型
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
发展方向-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
事项）入库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湛江市投资促进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执行委员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五外联动”工作部署，纵深推进“全面提

升大型展会能级”工作任务，省商务厅在省级财政 2026 年促进

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中安排“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

向-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项目”,支持我省会展业发展。按照

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(粤府〔2023〕

34 号)等文件要求，现就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入库等工作通知如

下:

一、支持范围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广东省内（不含深

圳）举办的，被我厅认定为 2024 年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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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标准

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对入库项目给予分档支持，最高档

次不超过 60 万元，支持金额不超过项目实际发生金额的 50%。

最终支持金额结合省级专项资金总量确定。

三、申报主体

2024 年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的主办单位。

四、入库项目选定

对符合资金支持对象的会展项目，以竞争性评选方式确定入

库项目和资金支持档次。

（一）竞争性评选指标标准。

序号 指标 权重

1 展览总面积 0.4

2 参展商数量 0.3

3 展会营业收入 0.3

（二）负面清单。

1.不得用于支持无办公场所、无工作人员、无服务实体经营

活动的空壳企业，甚至“购买”数据、虚增进出口。

2.不得用于直接与进出口数据挂钩的补贴。

3.不得用于发放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，包括公务人员工

资、奖金、劳务费、津补贴等。

4.不得用于支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项

目建设。

5.不得用于支持近三年被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平台列入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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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、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

未完成整改的企业和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的企业。

6.不得用于支持因安全生产事故、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被

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、消防、市场监管等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列

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。

7.不得用于支持须商务部等部门审批、备案但未经批准违规

举办的展会活动。

8.不得用于支持党政机关主办的各类展会活动。

9.不得重复支持已获取商务领域中央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

的同一项目。

10.不得用于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封面（见附件 1）

（二）目录（见附件 2）

（三）承诺书（见附件 3）

（四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申报主体的营业执照/事业单位法

人证书/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等）

（五）企业信用记录（见附件 4）

（六）法人代表授权书（见附件 5）

（七）申报项目情况一览表（见附件 6）

（八）相关证明材料

1.申报项目展览面积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与场馆租

赁合同复印件、租金支付凭证（发票及银行账单）复印件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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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项目参展商相关情况汇总表（见附件 7）及佐证材料，

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为专项审

计报告复印件，应明确注明申报项目参展商数量；

3.申报项目营业收入相关情况汇总表（见附件 8）及佐证材

料，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为专

项审计报告复印件，应明确注明申报项目营业收入；

4.项目实际发生金额佐证材料，可为与场馆租赁合同复印

件、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等；

5.其他证明材料；

（九）协商书（如有多个主办单位，则须提供）（见附件 9）。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，按上述顺序用 A4 纸双面打印/复印，连

续编写页码，胶装成册，逐页加盖公章，并加盖骑缝章。

六、申报时间及要求

请各申报主体在 2025 年 7月 30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和 PDF

版申报材料（所有申报材料扫描成一个 PDF 文件，电子文件（“申

报主体+展会名称”命名，用 U盘/光盘存放）提交至广东省商务

厅（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 号广东外经贸大厦 3101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世光 020-38819876）。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鼓励各地市根据实际，对广东省会展百强项目进行支

持。

（二）深圳市作为财政计划单列市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专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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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封面

2.目录

3.承诺书

4.企业信用记录

5.法人代表授权书

6.申报项目情况一览表

7.申报项目参展商相关情况汇总表

8.申报项目营业收入相关情况汇总表

9.协商书（如有多个主办单位，则须提供）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5 年 6 月 20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世光，020-388198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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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广东省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

升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

发展方向-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

体系事项）申报材料

申报项目名称：

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方式：

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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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目录

序号 内容 是否必须提供 是否提供 页码

1 封面 是

2 目录 是

3 承诺书 是

4 营业执照复印件 是

5 企业信用记录 是

6 法人代表授权书 是

7 申报项目情况一览表 是

8 展览面积相关证明材料 是

9 申报项目参展商相关情况汇总表 是

10 申报项目营业收入相关情况汇总表 是

11 协商书
如有多个主办
单位，则须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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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6 年广东省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

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向-重点

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事项）申请承诺书

对申请 2026 年广东省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

金（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向-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事项）的

有关事宜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一、我公司已认真阅读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 2026 年省

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

向-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事项）入库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，详

情尽知，并遵守相关规定。

二、我公司承诺对所有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合法性负责，复印件与原件保持一致。如因我公司所提供的上述

信息及相关资料不实等原因导致申报未能通过评审，责任由我公

司全权负责。

三、我公司承诺申报项目举办期间，未发生较大、重大、特

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主（承）办单位、搭建单位、参展商等未

出现因安全事故、知识产权纠纷等负面事件而被行政机关处罚或

司法机关判决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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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我公司承诺申报项目涉及的主（承）办单位，近 3年无

偷税漏税行为、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、无不良诚信记录等记录。

五、我公司承诺严格履行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 2026 年

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发展

方向-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事项）入库申报指南的通知》中

规定的有关义务，接受广东省商务厅的监督，如有违背，主动退

回相关资金支持。

法定代表人/被授权人签字：

申报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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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须提供正反面身份证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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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企业信用记录示例

申报单位应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com）

查询主体信用记录信息，下载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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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法人代表授权书

本人 （法定代表人姓名），身份证号 ，

系 （申报单位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 （被

授权人姓名），身份证号 ，作为我公司

正式合法的代理人，全权处理 2026 年广东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

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向-重点展会和展

会配套体系事项）申报的相关事宜。

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。特此授权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申报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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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须提供正反面身份证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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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申报项目情况一览表

项目名称 城市 场馆 举办时间
展览总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参展商数量

（个）

展会营业收

入

（万元）

项目实际发

生金额

（万元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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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申报项目参展商相关情况汇总表

序号 参展商名称
参展商展位面积

（平方米）
备注

1

2

3

...

合计
填写参展商展位总

面积

与申报项目情况一览

表中的参展商数量保

持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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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申报项目营业收入相关情况汇总表

展位收入

（万元）

门票收入

（万元）

广告收入

（万元）

赞助商收

入（万元）

其余收入

（万元）

项目营业收入合计

（万元）

与申报项目情况一

览表中的展会营业

收入保持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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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协商书

关于 （申报项目）“2026 年省级促进开

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向-重点

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事项）”申报权一事，经协商，一致通过由

项目主办单位之一 （单位名称），

（营业执照号），进行申报，其余主办单位不再重复申报。

协商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
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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